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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澳台学历学位认证的主要内容： 

 

  鉴别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颁发学位证书或高等教育文凭机构的合法性；甄别香

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高等教育机构颁发的学位证书或具有学位效用的高等教育文凭。 

证书的真实性，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学位与大陆学位的对应关系提出认证咨询意 

见；为经认证的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学位或高等教育文凭出具认证证书。 

 

  港澳台学历学位认证的认证范围： 

 

  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大学或高等教育机构攻读正规课程所获大学专科以上（含

大专）学历、学位证书或高等教育文凭。 

 

  学历、学位证书认证申请办法： 

 

  一、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学历学位认证申请须递交以下材料： 

 

  l、本人身份证； 

 

  2、本人特区通行证； 

 

  3、学历学位证书或高等教育文凭； 

 

  4、学习成绩单； 

 

  5、中央人民政府驻特区联络办公室开具的就读证明； 

 

  6、所就读特区学校学生身份证件； 

 

  7、入学前最后学历证明及其它相关材料； 

 

  8、硕士以上（含硕士）学位者，应提供毕业论文摘要。 

 

  所有材料均应为原件。 



 

  二、台湾地区学历学位认证申请领递交以下材料： 

 

  1、台胞证或其它相关身份证件复印件； 

 

  2、学历学位证书或高等教育文凭； 

 

  3、学习成绩单； 

 

  4、硕士以上（含硕士）学位者，应提供毕业论文摘要。 

 

  以上所有材料均须提供原件。 

 

  三、在京申请者，可持以上所列材料直接到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国际合作处申请，填写由教

育部留学服务中心统一印制的《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学历学位认证申请表》或《台湾地区学位

认证申请表》，申请人一般可在递交材料齐全并经翻译（约四个工作日）后十个工作日内领取《香

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学历学位认证书》或（台湾地区学历学位认证书）。 

 

  四、外埠申请者，可将上述材料的复印件寄到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国际合作处，复印件须经 

用人单位（县、团级以上）或当地人事部门审核，注明该复印件与原件相符，经办人签字并加盖

公章。 

 

  五、申请者所提供的外文材料，由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推荐的北京嘉华世达国际教育交流有

限公司或其它正规翻译公司进行翻译，申请者本人翻译无效。(北京嘉华世达国际教育交流有限

公司地址及联系方式：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 15 号 翻译室电话：82300058 教育部服务留学中心

的地址与嘉华世达公司相同，联系电话：82301006) 

 

  认证收费标准： 

 

  1、每件国外或境外学历学位证书认证费为人民币 360 元； 

 

  2、如申请者同时提出两件或两件以上国外或境外学历学位证书的认证申请，每件费用按收

费标准第一条执行； 

 

  下列证书目前不在港澳台学历认证受理之列： 

 

  1、外语补习和攻读其他非正规课程（如短期进修）所获得的结业证书； 



 

  2、进修人员和访问学者的研究经历证明； 

 

  3、未在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本地就读，而通过函授等方式取得香港、澳门特

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学历证书及高等教育文凭（获得经教育部批准与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合作

办学项目所获得的证书及高等教育文凭者，请申请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合作办学认证）。  

（自 2003 年 3 月 10 日起实施） 

 


